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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金融机构贷款损失信用险项目合作 

关联交易的临时信息披露报告 

临时信息披露报告〔2021〕9号 

 

根据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

督管理委员会令2018年第2号）、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

法》（银保监发〔2019〕35号）等规定，现将中国人民财产保

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北京分公司与华夏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夏银行”）北京分行金融

机构贷款损失信用险项目合作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

下：  

一、交易概述、关联交易类型以及交易标的情况  

（一）交易概述 

本公司北京分公司与华夏银行北京分行于2021年2月4

日签署《金融机构贷款损失信用保险项目合作协议》（以下

简称“合作协议”），华夏银行就贷款业务向本公司投保金

融机构贷款损失信用保险。当借款人未按照《借款合同》的

约定履行还款义务且超过保险单载明的赔款等待期的贷款

本金、利息及罚息等损失，本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

赔偿。 



2 
 

（二）关联交易类型 

保险业务类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交易标的情况 

根据合作协议，华夏银行是为借款人提供全部或部分借

款本金的金融机构，是合作协议金融机构贷款损失信用保险

业务中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，华夏银行向本公司支付保险费。

本公司为华夏银行贷款业务提供金融机构贷款损失信用保

险（含利息损失附加险）服务的保险人。当借款人未能按时

履行还款义务且构成保险合同所约定的保险事故时，本公司

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对被保险人即华夏银行进行赔偿。 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 

关联法人名称：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(上市) 

经营范围：吸收公众存款；发放短期、中期和长期贷款；

办理国内外结算；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；发行金融债券；代

理发行、代理兑付、承销政府债券；买卖政府债券、金融债

券；从事同业拆借；买卖、代理买卖外汇；从事银行卡业务；

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；代理收付款项；提供保管箱服务；

结汇、售汇业务；保险兼业代理业务；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

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

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

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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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： 1538722.398300万人民币 

与本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说明：本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为以经营管理权为基础的关联方。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 交易价格 

根据合作协议约定，协议有效期内华夏银行向本公司支

付保费总额不超过1.14亿元人民币。 

（二）交易结算方式 

合作协议项下涉及的交易均进行逐笔结算。 

（三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 

合作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生效，有效期一年，签署时间为

2021年2月4日，履行期限自2021年2月4日至2022年2月3日。 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 

上述交易主要由双方根据年度放款规模和年度投保需

求公平协商而定。双方通过保险费率定价，协商确定与华夏

银行达成的保险业务的最终商业条件。该保险费率是根据向

监管机构报备的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融机构

贷款损失信用保险》费率表执行，该定价符合公允性要求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12 月 4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

第二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北京分公司与华夏银行

开展金融机构贷款损失信用险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审议的方

式为通讯审议表决，审议表决的参与主体和主要意见为：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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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会（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）认为与华夏银行拟续签的合作

协议属公司日常业务中按照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，交易

条款公平合理，且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。除 4 名关联

董事按照规定放弃投票外，同意 5 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,

独立非执行董事均投赞成票。 

 

 

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

2021 年 2月 20 日 

 


